
臺北市政府
兵役局網站

準用「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位服補

充兵役辦法」之規定辦理。

替代役提前退役
常備兵因家庭因素提前退伍

五、役男父母或兄弟姊妹服兵役期間，因死亡或三

等以上之身心障礙，有撫卹事實，且役男無其

他兄弟姊妹。但服兵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死

亡或成一等身心障礙，有撫卹事實，不以役男

無其他兄弟姊妹為限。

112年12月編印

由國防部核定退伍日期

服役中家況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

隨時提出申請

向戶籍地區公所提出申請

家庭情況符合「常備兵補充兵服役規

則」第15條各款情形之一者：

(民國111年5月23日修正)


